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8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9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南大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北大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主      席：李代理校長  惠玲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      錄：邱曉君、徐曉慧 

壹、主席指示事項 
1. 今天是開學的第三週，剛開學有人事、課程等異動，請各單位在教學部分多費心注

意。 

2. 高教深耕計畫部分持續追蹤各單位進度，請各單位盡力完成執行，執行率越高，有

助於明年計畫申請經費，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獎補助款於 10月 16 日進行訪視，希

望各單位能配合研發處的規劃，做好準備。台北校區自 101年後已經六年沒有來訪

視，台南校區則是第一次，請各單位在請購案的資料務必確實地掌握流程與時效性，

尤其是採購方面，有些案子具有既定時程。並且謝謝內稽委員查核資料，希望各單

位能妥善地使用教育部補助款項。 

3. 招生方面，希望各單位能多多投入招生的規劃，事實上學校的招生規劃需要整合，

所以請各單位或招生中心都能回報招生規劃，將有限的資源妥善分配，提升招生成

效。 

4. 台北校區在開學前進行創新創意工作會報，昨日台北校區也舉辦行政人員共識營，

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教職員同心協力，推展校務，感謝大家配合。 

5. 各級教評會以書面方式通知，並且需要簽收；有解聘、不續聘等情形需請列席說明。 

6. 協同教學案的經費需列出明確的鐘點費、補充保費、勞健保費、雜支等項目。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及重要事項追蹤情形報告 

 
一、 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追蹤情形 

 

二、重要事項追蹤情形 

1.招生中心 

2.學術單位粉絲專頁建置及維運狀況 

3.高教深耕計畫 

 

參、提案討論： 

 

追蹤項目  承辦單位 

追蹤註記 

A:未處理 

B:辦理中 

C:已完成 

辦理情形 

73次提案二、擬購置國有財

產署管有之台北市內湖區東

湖段 6 小段 8 地號（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乙筆保護區

土地，提請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總務處 B 國產署已派專員至欲購買

土地處，進行鑑價，後續

將計算購買價格後，依程

序購買。 

81次提案四、康寧學校財團

法人康寧大學教職員工及學

生使用冷氣機收費要點 (草

案)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總務處 C 已完成。 

83次提案一、修訂「康寧學

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專任教

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提

請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人事室 C 於 107年 8月 10日公告校

園公告系統。 

83次提案二、修訂「康寧學

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高教深耕辦

公室 

C 107年 9月 4日高教深耕辦

公室上簽，並於 9 月 7 日

鈞長決行核定。 

83次提案三、增訂「康寧學

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高教深

耕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高教深耕辦

公室 

C 107年 9月 3日高教深耕辦

公室上簽，並於 9 月 5 日

鈞長決行核定。 

 



提案(一)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變更台北校區薪資入帳日，提請審議。 

說明：擬自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108 年 2 月)，台北校區薪資入帳日由當月 1 日更改

為當月 15 日入帳，如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周知，俾便教職同仁有充裕時間因

應。 

討論：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周知，108年 2月起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康寧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入學優惠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07 學年度第二次招生委員會決議，修訂康寧大學 108 學年度新生

入學優惠要點。如附件 1-1、1-2、1-3。 

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強化本校學生取得外語及勞動部甲乙級，考選部高普考之證照，擬修訂「康

寧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2-1、2-2、2-3。 

二、 此法修正通過後是否溯及既往至 107年所有申請案件，擬請討論。 

三、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本案自 108 年 1月 1日起實施。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產學合作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組織規程辦理。草案全文如附件 3-1、3-2、

3-3。 

二、 本辦法經行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實習技能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組織規程辦理。草案全文如附件 4-1、4-2、

4-3。 

二、 本辦法經行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回應高教深耕計畫審查意見，提升弱勢生相關產學合作投入案之參與人數，

擬修訂本校「產學合作申請表」，增列是否聘用弱勢生選項，提醒計畫主

持人提供弱勢生參與機會。草案全文如附件 5-1、5-2、5-3。 

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 

一、 請購系統項目名稱「建教合作」更改為「產學合作」。 

二、 申請表修改，增加場地收費的部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大學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讓本校「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辦法」與「康

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能有效連結，以提升「康寧學校

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辦法」之執行成效與完備性，擬

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辦法」。 

二、 為鼓勵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此法修正後，建議溯及既往至 107 年符合獎勵

資格之所有案件。草案全文如附件 6-1、6-2、6-3。 

三、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康寧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得南北校區能有一致性的作業流程，擬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

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7-1、7-2、7-3 

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增訂「康寧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廠商實體進駐管理實施要點」及「康寧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廠商虛擬進駐管理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了因應廠商實體或虛擬進駐本校，擬設訂「康寧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廠商

實體進駐管理實施要點」及「康寧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廠商虛擬進駐管理實

施要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8-1。 

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討論：廠商不能設籍在學校，並且需要嚴謹審核廠商進駐資格。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訂定「康寧大學大健康產業培訓中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為配合大健康產業發展趨勢，結合本校相關資源，發展健康產業培訓所需，設立

康寧大學大健康產業培訓中心，特此訂定「康寧大學大健康產業培訓中心設置要

點」。草案全文如附件 9-1。 

討論：依據增訂的條文，相關的宗旨與任務請各位主管審議。 

決議：退回此案，於下次行政會議提案。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修訂推廣教育班學員優惠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第三條修正學費優惠方式。修訂草案如附件 10-1、10-2、10-3。 
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推廣教育給付標準、盈餘分配暨獎勵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第 3 條離本校 60 公里以外教學點之交通費依「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算。修正第 6條盈餘分配暨獎勵辦

法第二點獎勵辦法。修訂草案如附件 11-1、11-2、11-3。 
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弱勢學生讀書會獎勵金補助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依據107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案本校高教深耕推動計畫，為使計畫執行更符合實際運作，

擬針對讀書會獎勵金、學習地點及學習內容、參與學習規範、學習成效檢核及績效獎勵等進行

修訂。草案全文如附件 12-1、12-2、12-3。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弱勢學生職涯輔導、見習暨實習助學補助要點」

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依據107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案本校高教深耕推動計畫，修正職涯輔導獎勵金審查項目及

補助金額。草案全文如附件 13-1、13-2、13-3。 

討論：依據修改部分，請各單位進行討論表達意見。 

決議：照案通過。 

 

 



伍、各單位業務報告 
1. 高教深耕辦公室報告 

2. 教務處報告 

3. 學務處報告 

4. 總務處報告 

5. 研發處報告 

6.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告 

7. 資圖中心報告 

8. 推廣教育中心報告 

9. 校務研究辦公室報告 

10. 體育室報告 

11. 秘書室報告 

12. 人事室報告 

13. 會計室報告 

14. 創新管理學院報告 

15. 護理健康學院報告 

16. 商業資訊學院報告 

17. 通識教育中心報告 

陸、散會(11:45) 

  


